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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港埠防疫 COVID-19(武漢肺炎)作業指引
109 年 4月 7日港總安字第 1090152185 號函訂定

壹、 緣由

為有效落實國際商港防疫政策，特規範以時間、空間與人員分流控管各項

港埠作業，俾使防疫及作業均得以順利進行。

貳、 適用對象

包含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船務代理業、船舶理貨業、船舶運送業、貨櫃集

散站業、報關業、船舶公證業、船舶修理業、拖船業、交通船業、清潔船業、

船舶日用品供應業、船舶帶解纜業、船舶加水業、船舶加油業、貨櫃、散雜

貨解(繫)固業、引水公會、汽車貨運業、汽車貨櫃貨運業、勞務承攬業及其

他港埠相關業者等。

參、 適用範圍

本指引適用於國際商港之港區作業人員及作業船舶中之船員。

肆、 港埠作業業者執行防護措施暨處理原則

一、落實港埠作業人員個人安全防護

(一)每日於工作場所上工前應進行體溫量測，額溫超過攝氏 37.5 度

者禁止上工，並立即勸導就醫及通報作業主管。

(二)進入工作場所時應全時配戴防疫口罩，且與其他人距離保持室外

至少 1公尺，室內至少 1.5 公尺為原則。

(三)作業人員應分班作業，且前後班之交接人員儘量避免作業時間重

疊，交接事項以透過無線電或通訊軟體等方式為原則。

(四)作業人員之工作服、工作手套應採取消毒措施，勤勞清洗，廢棄

物勿隨意丟棄。

(五)各級作業主管應主動關懷員工健康狀況。

(六)港埠相關業者應自行造冊記錄每日出勤作業人員名單。

二、船員及船舶作業管理

(一)船員入境管理

船員入境管理之規定依據航港局 109 年 3 月 19 日 1091910100A

號函示辦理(如附件 1)，並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航港局最

新公告隨時調整。

(二)船舶作業船員管制規定

依本公司「各港防疫期間作業船員下船管制表」(如附件 2)辦理。

1. 國際線船舶除靠離泊前後作業與緊急事件作業需求以外，所

有船員禁止下船。下船作業者應於完成後立即回船，不得在碼

頭上逗留。

2. 空間管制

(1) 靠離泊作業時，船員活動空間長度為該船舶繫纜的第一

個繫纜樁到最後一個繫纜樁之間，寬度為船舶靠泊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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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線向陸側方向 5公尺內。

(2) 發生臨時緊急事件(如平板貨櫃繫固檢查及進口貨毀損

確認等)時，船員活動空間，貨櫃船以橋式起重機作業範

圍內，雜貨船以吊桿作業範圍為限制，作業時須與所有

港區內作業人員至少保持 1公尺以上之距離。

3. 時間管制

船員在碼頭面之作業規定如下：

(1) 靠泊後：船舶完全帶纜完成，且碼頭帶纜人員及車輛離

開上述作業範圍後 30 分鐘內。

(2) 離泊前：船舶裝卸作業完成，且所有港區內作業人員離

開船舶及上述作業範圍後，於船舶離開碼頭前 30 分鐘內

為限。

(3) 上述作業期間，碼頭解纜人員及車輛不得進入作業範圍

內，以避免與船員接觸。

(4) 臨時緊急事件作業完成後須立即回船上，不得在碼頭上

逗留。

4. 異常處理：發生臨時緊急事件需船員下船到碼頭會同港埠作

業人員檢查時，需事先取得碼頭事業經營公司主管人員同意

後才可下船作業，碼頭事業經營公司主管人員於簽章後需影

印一份存檔備查。

5. 人員管制：每次靠岸後及離岸前之作業人員不得超過 4 人，

臨時緊急事件處理人員以 1人為限。

6. 管制表內所有作業日期、起訖時間及作業人員等資料應詳實

登錄。

7. 管制表於船舶開航後12小時內以傳真至本公司各港務分公司

港務處存查，正本由船務代理公司保存，保存期限 3年。

三、船舶加油、加水作業

(一)有關防疫期間船舶進行加水及加油作業人員之安全防護，原則不

接觸船員，並於作業前後加強油(水)管接頭及管線表面之消毒作

業。至於加油、加水相關數值確認部分，宜透過通訊軟體處理。

(二)船舶進行加油及加水作業流程

1. 船舶加油流程(含油駁船及油罐車加油)

(1)接管作業：防疫期間為避免雙方人員接觸，由受油船與加油

業者先行對油管接頭及管線表面進行消毒後，始得各自完

成接管工作，且雙方以通訊軟體拍照確認油錶數值。

(2)加油作業結束後，公證行、加油業者與受油船船員分別確認

加注量後，以通訊軟體拍照確認簽章。

(3)拆管作業：由受油船與加油業者各自完成拆管工作，接收油

管端應對油管接頭及管線表面先行消毒後，始得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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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船舶加水流程(含碼頭及水船加水)

(4)接管作業：防疫期間，為避免加水業者及船員接觸，由受水

船及加水業者先行對水管接頭及管線表面進行消毒後，始

得各自完成接管工作，且雙方以通訊軟體拍照確認水錶數

值。

(1)碼頭加水作業期間船員不得下船操作開關，加水業者須隨

時處理任何突發狀況。加水作業結束後，由加水業者確認供

水錶數值，並拍照予船員透過通訊軟體確認簽字。

(2)拆管作業：由受水船及加水業者各自完成拆管工作，接收水

管端應對水管接頭及管線表面先行消毒後，始得收管。

四、登船作業管理

(一)原則以下列業別為限：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船務代理業、船舶

理貨業、船舶公證業、船舶修理業、清潔船業、船舶加水業、船

舶加油業、貨櫃、散雜貨解(繫)固業、引水公會、廢棄物清理業、

日用品供應業、驗船機構等。

(二)船方應於作業前、後執行必要之消毒作業(如舷梯、扶手)。

(三)港埠相關業者：

1. 嚴格控制登船人員數量，無特殊情況，禁止非作業人員登船。

2. 應針對登船作業人員造冊管理，並加強追蹤該人員後續健康

狀況。

(四)登船作業人員：

1. 登船作業人員於上船執行船務或公務作業時，務必配帶防疫

口罩以維自身及他人安全，至於護目鏡、隔離衣及防護衣部

分則自行評估配置。

2. 第一線作業人員以不接觸船員為原則，並與其他人距離保持

室外至少 1公尺，室內至少 1.5 公尺。若需船員配合時，應

採取增加隔離或間隔等措施，避免與船員發生接觸，至於作

業需船方確認部分，以透過通訊軟體等方式執行為原則。

3. 嚴禁進入船員生活區域。

4. 登船作業期間一旦發現船上人員或自身有發熱症狀，應立即

停止作業，並通知醫護、疾管署、港務公司等人員進行現場

處置。

5. 登船作業人員下船後，應於梯口進行消毒或乾洗手的措施，

並避免與未登船之人員接觸。

伍、 由各分公司以 CCTV 及現場巡查等方式檢視船舶作業是否有違反防疫作為

之情形，倘有違反情事應即時通知船方改正，並通報航港局及疾管署處理。

陸、 各分公司每週提報抽查情形予總公司(如附件 3)，並由總公司彙整回報中

央疫情指揮中心備參。

柒、 本指引未臻完善處，各分公司得自行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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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第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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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第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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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第 3頁)

↑船員名單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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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防疫期間作業船員下船管制表

國際線船舶除靠離泊前後作業與緊急事件作業需求以外，所有船員禁止下船。下
船船員於作業完成後應立即回船，不得於碼頭上逗留。
一、船舶靠岸時，船員吊放舷梯、佈置安全網及船副登記船舶艏艉吃水。

1、作業範圍：該船舶繫纜的第一個繫纜樁到最後一個繫纜樁之間，且在岸肩 5公尺

範圍內。

2、作業時間：船舶完全帶纜完成，且碼頭帶纜人員及車輛離開上述作業範圍後 30 分

鐘內。作業期間，所有港區內作業人員不得進入作業範圍內，以避免接觸。

3、作業紀錄：          年      月      日，          〜          。 

4、作業人員：每次靠岸時下船船員不得超過 4人。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姓 名

二、船舶離岸時，船員收回安全網、吊收舷梯、及船副登記船舶艏艉吃水。

1、作業範圍：該船舶繫纜的第一個繫纜樁到最後一個繫纜樁之間，且在岸肩 5公尺

範圍內。

2、作業時間：船舶裝卸作業完成，且所有港區內作業人員離開船舶及上述作業範圍

後，於船舶離開碼頭前 30 分鐘內。作業期間，碼頭解纜人員及車輛不得進入作業

範圍內，以避免接觸。

3、作業紀錄：          年      月      日，          〜          。 

4、作業人員：每次離岸前下船船員不得超過 4人。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姓 名

三、發生臨時緊急事件需船員下船到碼頭會同檢查時，需事先取得碼頭事業經營公司主

管人員同意後，值勤船員才可下船作業並且以 1人為限，作業時須與所有港區內作

業人員保持 1公尺以上之距離，作業完成後須立即回船上，不得在碼頭上逗留。

1、作業範圍：貨櫃船以橋式起重機作業範圍內，雜貨船以吊桿作業範圍為限制。

2、作業事由：

3、作業紀錄：          年      月      日，          〜          。 

值勤船員職稱 姓 名 碼頭事業經營公司 簽章

本紀錄表於船舶開航後 12 小時內以傳真送該港港務分公司存查，正本由代理公司保

存，保存期限 3年。

： 碼頭： 通報日期： / /

代理公司： 填表人：

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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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公司港埠防疫抽查檢核表(第 1 頁)

口別 抽查日期 / /

查位置 抽查人員

查單位 公司別： 單位：

查
別

抽查項目 缺
失

符
合

備註(缺失事項)

一
、
落
實
港
埠
作
業
人
員
個
人
安
全
防
護

(一)每日於工作場所上工前應進行體溫量測，額

溫超過攝氏 37.5 度者禁止上工，並立即勸導就

醫及通報作業主管。

□ □

(二)進入工作場所時應全時配戴防疫口罩，且與

其他人距離保持室外至少 1 公尺，室內至少 1.5

公尺為原則。

□ □

(三)作業人員應分班作業，且前後班之交接人員

儘量避免作業時間重疊，交接事項以透過無線電

或通訊軟體等方式為原則。

□ □

(四)作業人員之工作服、工作手套應採取消毒措

施，勤勞清洗，廢棄物勿隨意丟棄。
□ □

(五)各級作業主管應主動關懷員工健康狀況。 □ □

(六)港埠相關業者應自行造冊記錄每日出勤作

業人員名單。
□ □

二
、
船
員
船
舶
作
業
管
理

(一)除國際線船舶靠離泊與緊急事件作業需求

以外，所有船員禁止下船。
□ □

(二)申請下船之船員於作業完成後應立即回船，

不得於碼頭上逗留。
□ □

(三)下船船員活動空間應於規定範圍內進行。

(一般作業/緊急事件)
□ □

(四)下船船員作業應於規定時限內完成。(一般

作業/緊急事件)
□ □

(五)人員管制：每次靠離泊前後之作業人員不得

超過 4人，臨時緊急事件處理人員以 1人為限。
□ □

(六)船員下船管制表內所有作業日期、起訖時間

及作業人員等資料應詳實登錄。
□ □

(七)船員下船管制表於船舶開航後 12 小時內以

傳真至港務各分公司港務處存查，正本由船務代

理公司保存，保存期限 3年。

□ □

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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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公司港埠防疫抽查檢核表(第 2 頁)

抽查
類別

抽查項目 缺
失

符
合

備註(缺失事項)

三
、
船
舶
加
油
作
業

(一)接管作業：由受油船與加油業者先行對油管

接頭及管線表面進行消毒後，始得各自完成接管

工作，且雙方以通訊軟體拍照確認油錶數值。

□ □

(二)加油作業結束後，以通訊軟體拍照確認簽

章。
□ □

(三)拆管作業：由受油船與加油業者各自完成拆

管工作，接收油管端應對油管接頭及管線表面先

行消毒後，始得收管。

□ □

四
、
船
舶
加
水
作
業

(一)接管作業：由受水船及加水業者先行對水管

接頭及管線表面進行消毒後，始得各自完成接管

工作，且雙方以通訊軟體拍照確認水錶數值。

□ □

(二)碼頭加水作業期間船員不得下船操作開關，

加水業者須隨時處理任何突發狀況。
□ □

(三)加水作業結束後，由加水業者確認供水錶數

值，並拍照予船員透過通訊軟體確認簽字。
□ □

(四)拆管作業：由受水船及加水業者各自完成拆

管工作，接收水管端應對水管接頭及管線表面先

行消毒後，始得收管。

□ □

五
、
登
船
作
業
管
理

(一)船方應於作業前、後執行必要之消毒作業

(如舷梯、扶手)。
□ □

(二)港埠相關業者應嚴格控制登船人員數量，無

特殊情況，禁止非作業人員登船。
□ □

(三)港埠相關業者應針對登船作業人員造冊管

理，並加強追蹤該人員後續健康狀況。
□ □

(四)登船作業人員於上船執行船務或公務作業

時，務必配帶防疫口罩以維自身及他人安全。
□ □

(五)第一線作業人員以不接觸船員為原則。若需

船員配合時，應採取增加隔離或間隔等措施，至

於作業需船方確認部分，以透過通訊軟體等方式

執行為原則。

□ □

(六)登船作業人員嚴禁進入船員生活區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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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公司港埠防疫抽查檢核表(第 3 頁)

抽查
類別

抽查項目 缺
失

符
合

備註(缺失事項)

五
、
登
船
作
業
管
理(

續)

(七) 登船作業人員於作業期間發現他人或自身

有發熱症狀，應立即停止作業，並通知醫護、疾

管署、港務公司等人員進行現場處置。

□ □

(八)登船作業人員下船後，應於梯口進行消毒或

乾洗手的措施，並避免與未登船之人員接觸。
□ □

六
、
其
他

□ □

□ □

□ □

簽章處：

抽查人員：______________

二級主管：______________

一級主管：______________

備註：

1. 表格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2. 本表格由港務分公司每週以傳真(FAX:07-5219853)或電子郵件 (naiveyen@twport.com.tw)回報

總公司彙整。


